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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盖章行为的效力认定
及相关案件的裁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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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

    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甲，乙以甲的名义代

表A公司与丙签订买卖合同，并加盖了A公司公

章。后丙请求A公司履行付款义务，A公司抗辩

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

问：A公司应否承担责任？



加盖公司公章本身是否意味着已经取得公司的有效授权？

否定说（法官会议意见）       肯定说

    虽然乙以法定代表人甲的名义代表A公司订立合同，

但其毕竟不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以A公司名义订立

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表行为，而系代理行为。尽管乙持有

并加盖A公司公章，但其是否享有代理权是一个客观事实

问题而非主观信赖问题，故，如果其确实享有代理权，则

是否加盖公章及加盖的是否为真章，均不影响公司承担责

任；反之，如其不享有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公章这一

事实就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

       乙不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以法定代表人

甲的名义代表A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表行为，

而是属于代理行为。但乙持有并加盖A公司公章这一

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其已经取得了A公司的合法授权，

A自然应当承担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申言之，只要

公章是真实的，加盖公章的行为就是公司的意思表

示，至于盖章之人的身份则在所不问。



    盖章行为的本质

    公司印章，包括公章以及各种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各种专用章，

只能用于特定用途，超出特定用途就很难代表公司的意志。鉴于本部分主要针对公司在缔约时的

盖章行为，故所指的公司印章主要是指公章，当然也包括合同专用章等能够用以订立合同的各种

专用章，但不包括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不以缔约为目的的专用章。

    公司作为组织体，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行为才能实现其意志，从而出现行为人和合同当事

人相分离的特点，导致需要考察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以及在行为人越权代表或者无权

代理时，还要考察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因素来确定公司应否以及承担何种责任。

    盖章行为以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行为人签订的合同符合公司利益为前提，其性质与自然人

在合同书上签字相同，即是公司表达意思或者说将其意思表示外化的主要方式。



 盖章行为的法律效果

公司以签章方式作出承诺之时视为合同订立之时，盖章的地点视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公司作出要约或者承诺等意思表示的方式

加盖公章表明公司是合同当事人，而不是代表或代理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人是合同当事人。

作为确定合同当事人的依据

盖章行为同时表明公司对行为人经磋商确定的合同内容表示确认，进而作为自身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

作为确定合同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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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人章关系及其效力

具体情形：合同书上仅有盖章并无行

为人的签字，且不能确定章系何人所

盖，或者系与何人进行缔约接触。

“有章无人”  无效

合同书上有签字，但未加盖公章。

此时要先确定行为人究竟是以个人

名义签订合同，还是以法定代表人

或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在确定

其身份后，再根据其有无代表权或

代理权、是否超越代表权或者代理

权以及相对人是否善意等因素确定

公司应否承担责任。

“有人无章”  效力待定

三种情形：

1.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是他人假冒的，但发生

纠纷时难以认定系由何人所假冒。

2.他人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公司缔约，纠

纷发生时可以认定该他人系何人。

3.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在代

理权终止后仍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假人真章”  效力待定

三种情形：

1.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书上签字。

2.代理人以代理人身份签字。

3.代理人尽管并未在合同书上签字，但能够

证明其以代理人身份参与了缔约磋商。

“真人假章”  有效



 盖章问题的裁判思路

       这是考察人章关系的核心。只要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便未加盖公章甚至加盖的是假章，都要对公司
发生效力；反之，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了公章就使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表
或有权代理。

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

       委托代理，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而发生代理权的代理。委托代理中，代理权来自委托人的单方授权，
授权的形式主要是授权委托书。职务代理，实质上是委托代理的特殊形式，即根据其所担任的职务而产生的代理，
除非代理人职务变动，其代理权一般不能被剥夺，故相对稳定。

区别委托代理和职务代理

       一是要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如核实行为人是否为委托代理人或者职务代理人。二是核实行为人的代理权限，确
定是否为无权代理。在委托代理中，主要考察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授权时间；在职务代理中，需要考察工
作人员的职权，重大交易还需要了解作为被代理人的公司章程、机构设置、合同审批流程等。

相对人需核实行为人身份及权限

       相对人审核行为人的身份及代理权限是有限度的，在相对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但仍未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及权限
的情况下，此时公司的盖章行为往往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使相对人成为“善意”相对人，很大程度上可
能构成表见代理。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



反洗钱小课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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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套路贷”占人房产

    2013年9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林某某通过实际控制的公司，以吸收股东、招收业务人员的方式，逐步形成层级

明确、人数众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办理房屋抵押借款为名，诱骗被害人在公证处办理售房委托等公证，恶意制造

违约事项，利用公证书将被害人房产擅自过户至该组织控制之下，后采用暴力、威胁及其他“软暴力”手段非法侵占

被害人房产，通过向第三人出售、抵押或采用虚假诉讼等方式，将骗取的房屋处置变现，造成数十名被害人经济损失

1.7亿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且在民间借贷领域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5项罪名判处林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等罪名判处韩某某等24人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十年不等，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或罚金。

   



     案例二:“黑中介”美容诈骗

    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寇某等20余人在姚某某(另案处理)的纠集下，利用商贸公

司和劳务公司的名义，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高薪诱骗应聘者签订虚假劳务服务合同，以收

取中介服务费、美容整形费等名义，骗取20余名被害人48万余元，之后以威胁、欺骗、拖延等方式

使合同无法履行，进而实现非法占有目的。该犯罪团伙成员固定，层级分明，分工明确且相互配合，

严重扰乱特定行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恶势力。法院判决认定寇某团伙构成恶

势力，以诈骗罪判处寇某恶势力团伙成员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八年不等，并处罚金五万元至十六

万元。

   



     案例三:“村霸”横行乡里

    被告人贾某某及其家族成员赵某1、赵某2、赵某3等人于2004年至2018年间，在负责北京市朝

阳区王四营乡李罗营村卫生费收取、治安管理、水电消防安全等事项过程中，长期针对在李罗营村

租住、从事经营的外来人员或与其家族产生矛盾过节的人员，实施威胁、恐吓或断水、断电、堵门

等滋扰行为，利用、依仗家族势力、职务影响力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敲诈勒索村内外来商户61

人，犯罪金额100余万元。在遭受贾某某恶势力成员的殴打后，部分被害人伤情严重，但害怕被打

击报复，只能被迫接受和解。贾某某等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已形成“村霸”恶为非作恶，势力团

伙，严重扰乱农村管理秩序，影响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信任。

    法院判决认定贾某某等人构成恶势力，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判处恶势力团伙成员有期

徒刑两年至十五年不等，并处罚金六万元至一百六十万元。

   



     案例四: 恶势力团伙敲诈勒索

    被告人杨某某纠集吴某某等社会闲散人员，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在

北京市怀柔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向被害人讨要高利贷，杨某某指使吴某某等人采取欺骗、

威胁等方法，非法强占他人房屋。杨某某等人还无事生非，多次在他人经营的餐馆、公司等场所起

哄闹事、威胁他人，扰乱正常经营、办公秩序;非法毁损村标石碑，造成村集体财产损失，并通过

威胁方式压制村委会反对意见。该团伙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恶势力。

    法院判决认定杨某某等人构成恶势力，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各被

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十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十二万元至十四万元。

    



     案例五:“软暴力”强迫交易

    被告人吕某等人以北京市顺义区岗山路某产业园为据点，长期通过“软暴力”

手段排除合理竞争，强迫园区内7家公寓、3家酒店、20余家商铺接受室内装修、烟

道清理、铁架墙安装、网络接入等服务，在岗山路产业园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形成对该园区的非法控制，欺压商户，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吕某为首，被告人刘某

等多人为主要成员的恶势力团伙，严重扰乱经济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判决认定吕某等人构成恶势力，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吕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

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二万元至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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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违规案例详情

证监会及
派出机构

发文时间 期货公司
/人员

违规事项简述 处分结果

    

浙江证监局 2025年3月4日 XX

经查，你在XX期货有限公司从业期间，私下接受客户委托进行期货交易，违反《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55号）第六十五条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证监会令第

202号）第十条等规定。

根据《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5号）第一百零九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廉洁从业规定》（证监会令第202号）第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杜绝再次发生违规行为。

你应当于2025年3月31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本监

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出具警示函


